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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LEXUS雷克萨斯中国顾客服务地区运营部-法国研修服务协议


----甲 方：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里8号中海广场南楼20层
电    话： 010-57576666
传    真： 010-57576091


----乙 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100125）
联 系 人： 仲岚
电    话： 13910193620
传    真： 010-65870550
开户银行： 北京交通银行团结湖支行 
开 户 名：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 1100 6074 4018 0100 4979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
第一条：服务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提供2018 LEXUS雷克萨斯中国顾客服务地区运营部-法国研修活动（以下简称“活动”）相关服务(以下简称“服务”)。
第二条：活动行程
活动期间    2018年10月
	日期
	城市
	时间
	日程

	Day1
	各地-上海
	15:00前
	移动，各地经销商上海集结，前往浦东机场空港机场（上海集合）

	
	上海
	15:00-20:00
	召开服务活动研讨会及行前说明会，分享服务活动经验，创造机会促进相互学习及经验借鉴，增强经销商间的沟通交流，并举办欢迎晚宴，说明行程安排。

	
	上海-巴黎
	00:10-06:30
	移动，乘坐晚航班前往巴黎

	
	巴黎
	上午
	接机后前往巴黎市区，调整时差。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见学，感受法式风情，增强经销商间的沟通交流，领略当地悠久文化历史的魅力，提升个人修养及审美能力。

	
	
	下午
	参观索邦大学，聆听西方运营讲座
前往历史悠久的【索邦大学】参加讲座，聆听教授讲授关于运营学的独特之道，扩展见闻，启发经销商思考雷克萨斯经销店的运营方式和理念，不断学习和进取，开拓对于未来服务运营的发展思路。

	Day2
	巴黎
	上午
	前往巴黎老佛爷百货，聆听成熟企业管理人员关于营销和服务之道的讲座，跨行业交流服务理念，以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及改善意识。

	
	
	下午
	前往【花宫娜香水工厂】了解法国香水的发展历史。每一个成熟的集团都在不断地改善与精进，与工厂交流分享经验，跨行业体验“匠心“精神，吸取经验提高改善意识。并亲手制作香水，体会不同行业的匠心之道。

	Day3
	巴黎
	上午
	早餐后前往【雷克萨斯巴黎经销店】访问交流，了解当地顾客需求、市场活动、服务流程等，在交流分享行业经验的同时提高经销商的品牌忠诚度，期待对自店经营及服务有所启发和助力。

	
	
	下午
	前往参观世界上最悠久的汽车公司和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之一雷诺汽车，通过对其他豪华汽车经销店的参观体验找到与雷克萨斯品牌的共通之处及可学习借鉴之处，加深对行业的理解。

	Day4
	巴黎
	上午
	早餐后前往世上最大的美术馆，曾经的法国的皇宫【卢浮宫】。通过专业的讲解，感知艺术之美，提高经销商自身的修养与品味，深刻认知雷克萨斯品牌口号”领未见 探非凡“。

	
	
	下午
	参观法国KLAXCAR汽车零部件公司。KLAXCAR作为全球80多个国家的零部件供应商，以其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著称。通过参观见学提升经销商专业知识水平，体验匠心精神。

	Day5
	巴黎
	上午
	参观欧洲第三大汽车公司【标致汽车工厂】和经销店，了解法国标致汽车工厂的生产运营情况及经销店的运营服务情况。学习与借鉴同行业的长处，并加深对汽车行业的相关理解。

	
	
	[bookmark: _GoBack]下午
	总结本次服务活动研修之旅，发表法国研修之行的感受和体验。

	
	巴黎-上海
	21:20-14:40+1
	移动，前往巴黎机场，乘机返回上海



最终日程以乙方根据本协议内容出具的且经甲方具有正当权限的工作人员（以下简称“甲方负责人”）的签字认可的书面行程单为准。

第三条：服务项目
1 预订酒店房间及用餐；
2 协助安排法国研修访问及体验项目；
3 安排活动全程车辆；
4 购买出行保险；
5 预订机票；
6 办理签证；
7 甲方根据需要另行提出的其他服务要求。
服务的详细内容参照本协议附件《预算书》。

第四条：服务费用
1、本协议项下服务费用总额为：人民币799901.00元（大写：柒拾玖万玖仟玖佰零壹元整），上述费用含税。具体费用明细请参照本协议附件《预算书》。
2、本条第1款约定的费用为活动开始前概算金额，乙方应严格执行服务费用的概算金额，即应尽最大努力保证本协议项下的实际发生金额低于或等于服务费用概算金额。
3、如在活动履行过程中发生实际金额高于服务费用概算金额的情形，乙方应向甲方书面说明超额部分产生的原因，并取得甲方负责人的签字认可。在实际发生金额高于服务费用概算金额的情形下，如乙方不能提供事先取得的甲方负责人的签字认可，甲方有权不支付超出服务费用概算金额部分的费用。
4、如在活动履行过程中，实际发生金额低于服务费用概算金额的，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第五条：服务费用说明
    服务费用不包含本协议规定的服务项目以外的费用，例如：乙方工作人员差旅费，住宿期间的洗衣、电话、饮料、及酒类消费，非本次活动引起的个人伤病医疗费，活动期间购买商品费用等甲方的工作人员及参与人员的个人消费费用。对于收取佣金的项目，乙方对第三方费用向甲方提请的报价，应以不含税金及佣金的费用作为计价基础加收佣金，且甲方不另外支付第三方的税金及佣金。乙方应获取第三方费用相关凭据并妥善保管（包含但不限于发票、合同/订单、结算明细等），甲方有权核实费用、税金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当甲方认为必要时，有权随时要求乙方提供合理的凭证证明合同费用不构成重复计算佣金及税金。

第六条：付款方式
1、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预付款50%，即人民币399950.50元（大写：叁拾玖万玖仟玖佰伍拾元伍角），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等额正式税务发票并确认无误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该预付款。
2、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所有服务全部结束后，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第四条就实际发生的服务费用进行结算，并向甲方提交服务费用计算明细、尾款的付款请求书及正式税务发票，甲方在收到上述资料及发票并确认无误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的剩余全部款项。如果因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而产生任何赔偿金、违约金的，甲方有权扣除乙方应承担的赔偿金、违约金后再把剩余的服务费用支付给乙方。

第七条：乙方收款账户
开户行：北京交通银行团结湖支行
帐  号：1100 6074 4018 0100 49796
户  名：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第八条：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建议、指导及监督，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协议及附件的约定提供服务并协调处理相关事宜。
2、甲方有权根据自身的业务需要随时对本协议项下的活动内容及服务项目进行调整，如因此导致服务费用的增加或减少，乙方应当及时向甲方提供最新报价，经甲方确认后，双方就最新报价签署补充协议。 
3、甲方在乙方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情形下，应按本协议第六条第2款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的剩余全部款项，否则，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九条：乙方的权利义务
1、对于甲方提出的建议、指导、监督及改善意见，乙方应认真执行。甲方对服务提出修改意见时，乙方应采纳甲方提出的修改意见，采取有效的修改措施。
2、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保质的提供服务，为甲方安排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领队人员，保证导游、司机等人员具有合法的资质，以不低于行业内同等或类似服务的服务标准确保此次活动圆满顺利完成。
3、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随时向甲方汇报服务的进展等情况。
4、乙方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如发现任何问题，应立即向甲方书面汇报并应按照甲方的指示予以妥善解决。
5、在服务筹备和进行过程中，乙方应在职责内保证甲方的工作人员及参与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因乙方故意或过失导致甲方的工作人员或参与人员的人身或财产受损的，乙方应承担相关赔偿责任并使甲方免责；乙方有证据证明由于甲方的工作人员或参与人员不听从乙方的安排或劝导而导致甲方的工作人员或第三方的人身或财产受损的，乙方不承担责任，但应做出必要的协助和处理。
6、乙方应保证甲方在活动中使用车辆具备良好性能、保险齐全并在有效期内,司机无违规驾驶。乙方还应保证活动中的餐饮、食品等的安全卫生。
7、乙方在活动中应就危险注意事项及时提醒甲方的工作人员以及参与人员，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防止危害发生。如发生意外情况，乙方负有及时施救或协助施救的义务。
8、乙方应当向甲方的工作人员及活动参与人员明确书面告知目的地的重要法律法规、风俗习惯以及其他与甲方的工作人员以及参与人员所在区域情况具有较大差别的注意事项，乙方应当保证为甲方提供的服务不违反国内以及境外的任何法律、法规，或者给甲方带来任何不良影响。
9、乙方应当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材料、证件等，因为遗失材料、证件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第十条：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义务，另一方（以下简称“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照本协议继续履行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如在守约方向违约方发出改正书面通知后5日内，违约方仍未终止并改正其违约行为的，则守约方可以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向违约方发出解除通知后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其损失。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依据本款约定单方面解除协议的，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服务费用，乙方还应当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服务费用的10%作为违约金。
2、因违约方导致守约方发生损失后，守约方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配合违约方防止损失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就扩大的损失无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已及时采取措施，但因客观原因未能阻止损失扩大的除外）。但为防止损失扩大而发生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3、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未能成行的，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服务费用，机票、火车票、酒店房间的取消费用等因乙方原因造成的所有费用及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服务费用的10%作为违约金。
4、乙方的服务内容及标准少于或低于本协议约定时，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约定服务内容及标准的费用与实际服务内容及标准的费用的差额，并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服务费用的10%作为违约金。


第十一条：禁止贿赂条款
1、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保证不向对方当事人及其管理人员、一般雇员，或任何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地非法提供任何财物、超常规款待或其他利益，亦不就该等利益提供任何安排。但是，符合社会常识的公司纪念品及一般工作餐除外。
2、若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了前款规定，则视为严重违约。守约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单方终止本协议，违约方应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二部分

第一条：签约资质
甲乙双方均保证在签署本协议时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应资质。

第二条：乙方承诺
1、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服务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乙方应保证甲方不因签署本协议、接受或使用本协议中约定的服务而被追诉或遭受任何侵害。
3、若经发现或证实乙方存在违反上述保证的情形，或使甲方（或甲方的关联人员，包括关联公司、职员）受到他人的索赔或其他要求，则乙方应承担法律责任并使甲方免责，乙方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律师费用、诉讼费等）。

第三条：知识产权 
    未经甲方负责人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就本协议项下的服务进行或授权进行新闻发布，发布广告或公开披露。经甲方负责人签字后由乙方传播出去的任何文字、图像资料，乙方不具有版权和其他任何权利，该文字、图像资料的相关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属于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甲方所有的知识产权转让、授权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第四条：保密
1、乙方对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获悉的甲方的商业秘密和甲方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参与人员的个人信息、行程、行程中拜访的公司相关信息等乙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所获知的所有甲方尚未对外公开或甲方明示为保密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用于履行本协议以外的其他目的，否则，甲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向乙方发出通知后解除本协议,乙方应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应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服务费用的10％作为违约金。
2、乙方应保证其员工或其雇佣的人员同样遵守与本条约定相同程度的保密义务，如因乙方人员故意或过失造成保密信息泄露的，乙方应赔偿因此给甲方带来的损失。
3、本条款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继续有效。

第五条：禁止转委托
    未经甲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协议项下服务的全部或部分转委托给任何第三方。如乙方违反本条约定，甲方有权在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后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应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应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服务费用的10％作为违约金。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转委托的，乙方应责令该第三方承担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相同程度的义务，并就该第三方的行为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条：甲乙双方的地位
甲乙任何一方无论出于任何目的或在任何范围，均不是对方的代理人或对方的代表。任何一方并未授予对方代表自己实施某种行为的任何权限或代理权。

第七条：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除甲方或乙方依据本协议约定提前终止或解除本协议外，至本协议项下双方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2、除本协议第一部分第十条约定及本协议第二部分第四条、第五条约定外，甲方有权随时提前终止本协议，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书面通知时本协议提前终止。但甲方提前终止本协议的，甲方应将截至提前终止日前实际发生的服务费用支付给乙方，前提是乙方已向甲方提供已发生的服务费用的真实有效凭证。

第八条：不可抗力
1、发生不可抗力致使任何一方不能履行、延迟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规定的义务时，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可不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及时提供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有效证明文件。如未通知或迟延通知给对方造成额外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不可抗力消除后，甲方有权决定是否继续履行或者提前终止本协议，如果甲方决定提前终止本协议的，甲方应将截至提前终止日前实际发生的服务费用支付给乙方，前提是乙方已向甲方提供已发生的服务费用的真实有效凭证。
2、本款所称“不可抗力”是指自然灾害、重大疫情、恶劣天气条件、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包括罢工、政变、骚乱、游行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法律对不可抗力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九条：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尽量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予以解决，若协商不能解决，应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其他
1、变更本协议条款中的任何内容，需有双方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合同专用章的正式书面更改文件。
2、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与本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的书面补充协议。
3、本协议正本共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协议附件《预算书》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                            ————————————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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